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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4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高质效办

理毒品犯罪案件，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新闻发

布会［1］。会上指出：当前，涉毒犯罪人员频繁使

用“网络+寄递”方式贩售毒品；同时，新型毒品

迭代速度惊人，具有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被当作传

统毒品替代物吸食、贩卖，相关药品滥用问题日渐

突出。近年来，我国涉毒案件呈现毒品新型化、轻

量化、网络化的特点，青少年更容易接触到毒品，

而毒品的轻量化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尝试毒品的门

槛。不仅如此，据广州地方数据显示，2024年6月

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间，广州两级法院新收一、

二审毒品犯罪案件共计447件587人，其中涉新型毒

品案件295件，占全部毒品犯罪案件的74.31%，数

量同比增长 46.04%；在一审毒品犯罪案件被告人

中，20岁以下53人、20～30岁190人，30～40岁157

人，三者合计占比82.99%，可见青少年在涉毒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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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高质

效办理毒品犯罪案件 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新闻发布会

［EB/OL］．（2024-06-25）［2025-08-09］．https://www.

spp.gov.cn/spp/gzxbldpzfaj/22xwfbh_s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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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1］。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的重要时期，对新鲜事

物充满好奇心，自控力相对较弱，辨别是非的能力

明显偏低。这些特性使得青少年极易受到新型毒品

诱惑且缺乏足够抵抗力，这不仅对青少年健康成长

构成了严重威胁，也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针对

这一严峻形势，有必要分析我国青少年涉毒问题的

新趋势和新表现，探讨其危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

对策建议。而优化数智时代下我国青少年涉毒问题

治理体系，核心在于把握我国青少年成长特征和新

型毒品毒情，不断融通高新技术战法和治理模式创

新，这对于预防和减少青少年陷入新型毒品、关注

和保障下一代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

二、数智时代下我国青少年涉毒问
题的现状和危害

数智时代背景下，随着互联网环境与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我国涉毒案件呈现毒品新型化、轻量

化、网络化特点；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快速发育、心

理剧烈重构、社会角色渐次转换的阶段［2］。涉毒

问题指行为人参与或实施与毒品相关的各类违法犯

罪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总称。

从行为表现看，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制造、贩卖、

运输、走私、非法持有毒品，吸食、注射毒品，教

唆、引诱、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容留他人吸毒等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

毒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从社会影响层面看，涉

毒问题还涵盖这些行为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关

系、社会管理秩序、经济及公共安全造成的破坏与

危害，是兼具违法性、成瘾性和严重社会危害性的

综合性社会治理问题。综上，青少年因猎奇心强、

自控力弱、辨别能力不足，极容易在不法分子的引

诱、教唆、欺骗下实施吸毒、贩毒等行为。当前，

我国青少年群体涉新型毒品、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

质问题突出，社会危害大，且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构

成了严重威胁。

新型毒品是近年来涌现的一类新型精神活性物

质，其在外观、化学构造等方面有别于传统毒品，

且具备显著的药理效应及成瘾特性，能对人体健康

造成严重损害。这类毒品多以合成药物形态出现，

成分与制毒工艺频繁更迭，常常游走于法律规定边

缘。依据我国刑法与相关禁毒政策，区别于人们所

熟知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等传统

毒品，新型毒品特指那些尚未被国家明确禁止，但

具有致幻、兴奋、镇痛等功效的物质，涵盖合成大

麻素、苯丙胺类、芬太尼类及迷幻剂等［3］。这一

法律定义尽管详尽阐述了新型毒品的特性及其对人

体的不良影响，凸显了其危害性与复杂性，但并未

通过法律条文对新型毒品的结构或种类进行完整列

举。因此，加快新型毒品的鉴识、管控与预防工作

显得尤为重要。

（一）青少年涉毒问题的新趋势

1. 新型毒品种类多且迭代升级速度加快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毒品市场的演变，新型

毒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截至2023年底，我国

现有吸毒人员89.6万名，同比下降20.3%［4］，其中

滥用海洛因、冰毒、氯胺酮的人数均有所下降；然

而，新型毒品愈发泛滥，其更新迭代速度远超法医

实验室人工识别后再列管的速度，如依托咪酯［5］、 

［1］汪棹桴，谢君源，文方遒，等．涉新型毒品案件增速明显［N］．南方日报，2025-06-27（A06）．

［2］青少年的年龄范围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语境（如文化、法律和心理学领域）中均存差异，如世界卫生组织（WTO）一

般认为青少年年龄段在10~19岁；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一般认为青少年年龄段在15~24岁；以及我国禁毒委员

会则将青少年涉毒规定为35周岁以下。

［3］《刑法》第357条：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

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公安部．《2023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EB/OL］．（2024-06-20）［2025-08-09］．https://www.mps.gov.cn/

n2255079/n6865805/n7355741/n7355780/c9623329/part/9623341.pdf．

［5］参见《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将多个药物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其中，将依

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可访问于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4/23/

content_57527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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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大麻素类等新型毒品迭代速度惊人。以安徽

省为例，2023年以来，安徽省检察机关共起诉涉笑

气案件34件、依托咪酯案件37件［1］，上升势头明

显。同时，新型毒品升级速度不断加快，如依托咪

酯被列管后，其替代物美托咪酯又迅速出现。

2. 新型毒品具有更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在各地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2］发现新型毒

品往往对青少年具有极大的迷惑性，青少年不易察

觉。例如，“LSD”毒品（麦角酰二乙胺）外观如

同一张小小的邮票；“笑气”（一氧化二氮）既

可以直接吸食，还能注入气球后售卖（俗称“吹气

球”），易使青少年误以为是无害的娱乐方式；

“神仙水”（尼美西泮）也以神秘的名称和看似无

害的液体形态，常在娱乐场所被不法分子混进酒水

或饮料，容易让青少年放松警惕，一旦误食即会成

瘾；“聪明药”（莫达非尼）则常被备战考试的学

生误认是健脑提神的保健品，让缺乏阅历的青少年

防不胜防。

3. 毒品犯罪过程非接触、网络化趋势明显

现如今，“网络+寄递”这种非接触式寄递方

式，已经成为毒品违法犯罪新常态［3］。犯罪分子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交易，并利用快递、物流等渠道

向购买者运送毒品，这种非接触交易模式使毒品犯

罪更加隐蔽，也更难打击。具体而言，毒品犯罪

依托境外网络通联工具建立涉毒聊天群组，毒资支

付多采用虚拟货币，导致资金流向难以追踪。一方

面，虚拟货币不要求实名交易，不要求实名开户，

且不限制个人开户数量，这就引发了虚拟货币交易

乱象；另一方面，多数虚拟货币未获我国认可，不

仅难以界定犯罪金额，也难以规范性打击，这也导

致了虚拟货币成为毒资交易的首选。青少年是互联

网用户的主力军，更容易接触到与毒品犯罪相关的

信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会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

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自媒体平台甚至网络游戏临

时聊天界面推销新型毒品，加剧了新型毒品泛滥的

风险。

4. 娱乐场所涉毒风险增加

酒吧、KTV等娱乐场所一直是毒品违法犯罪活

动的高发地，也是高危人群的聚集点。这些场所通

常环境嘈杂、人员复杂，青少年在娱乐氛围影响下

易放松警惕，进而被他人引诱吸毒。一些不法分子

会在娱乐场所内兜售毒品，或者将毒品掺入饮料、

酒水等饮品中，让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吸食。部分

娱乐场所经营者为了逐利，对场所内的毒品犯罪活

动往往不加干预，甚至为不法分子提供便利［4］。

数据显示，青少年吸毒者在与朋友相处时，经常去

网吧的占比超过50%，经常去酒吧的占比37.2%，

经常去舞厅、迪厅的占比26.1%，这些数据都反映

了娱乐场所涉毒风险的严峻性［5］。

（二）青少年涉毒问题的危害

1. 对个人的危害

毒品对吸食者身体和精神造成的损害极其严重

且不可逆的。除与成年吸食者共有的共性损害外，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毒品的主要受众包含未成年

［1］安徽省政府．“依法严惩毒品犯罪，持续推进综合治理”新闻发布会．［EB/OL］．（2024-07-01）［2025-08-

09］．https://www.ah.gov.cn/zwyw/ztzl/fzshhfzzfjs/zxdt/565338521.html．

［2］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典型案例》（2021）：江苏彭某甲等人贩卖毒品案（查获的

“邮票”毒品检测出麦角酰二乙胺成分）、广西吕某某等人贩卖毒品案（查获“神仙水”43包，共净重39.01克，均检出尼美

西泮成分）、福建胡某某贩卖毒品案（被不起诉人胡某某系高三学生，交易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经鉴定，查获的“聪明

药”检测出莫达非尼成分）．可访问于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2106/t20210626_522457.shtml．

［3］吴永辉，张璨．“互联网+寄递”型毒品犯罪治理研究——基于近五年中国毒品（情）形势报告的分析［J］．郑州

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3）：61-67．

［4］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王某贩卖、制造毒品案（检例

第150号），王某购进γ-丁内酯，添加香精制成混合液体，制成“咔哇氿”饮料，再通过四川某公司将饮料销往多地娱乐场

所。至案发，共销售“咔哇氿”饮料52355件（24瓶/件，275ml/瓶），销售金额人民币1158万余元．可访问于https://www.spp.

gov.cn/spp/xwfbh/wsfbh/202206/t20220624_560847.shtml．

［5］朱彬钰，吴世友，陈伟涛，等．中国青少年毒品使用研究现状分析——基于1996—2020年中文文献的系统综述

［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1）：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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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故讨论该群体面临的特有危害显得格外必要。

青少年身体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耐受性较差，

同时滥用药物时间较长，药物对其身体的危害会

更大，具体表现包括但不限于：（1）影响大脑发

育，导致青少年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长期吸毒

还可能引发脑萎缩、痴呆等严重后果；（2）损害

神经系统，造成青少年神经系统紊乱，出现手抖、

抽搐、痉挛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瘫痪、精神

失常；（3）破坏免疫系统，使青少年容易感染各

类疾病。

过早吸食新型毒品，不仅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

害，还会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现实中，吸毒者常

出现抑郁、妄想等症状，不仅影响其正常生活和工

作，还会导致他们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如自杀、

自残等。根本原因在于，吸毒带来的短暂快感过

后，往往伴随强烈的失落感和空虚感，进而导致青

少年情绪不稳定、焦虑、抑郁。很多青少年涉毒者

在清醒时会对自身行为感到悔恨和自责，产生强烈

的自卑感和负罪感，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此

外，对毒品的依赖会使青少年逐渐丧失自我控制能

力，沉迷于吸毒带来的虚幻体验，无法正常学习、

工作和生活，最终与社会脱节。

2. 对社会的危害

毒品泛滥往往引发关联犯罪活动等连锁反应，

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犯罪率上升。值得注意的

是，新型毒品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传统毒品。据

调查，新型毒品往往售价高昂、外观难以辨别且

易一次成瘾。例如，安徽省公安机关曾发现不法分

子在电商平台销售新型违禁品“小树枝”，一根

可卖到300至400元，却只能用两次。经国家毒品检

测，“小树枝”含有我国管制成分合成大麻素3-

甲基-2-［1-（4-氟苄基）吲唑-3-甲酰氨基］丁

酸甲酯（以下简称AMB-FUBINACA），1克AMB-

FUBINACA的依赖性相当于5.5克海洛因，其成瘾

性和致幻性远高于海洛因类，滥用可致幻［1］。试

想，未成年人普遍缺乏经济能力，一旦成瘾，为获

取毒资，可能会向家人撒谎、偷窃，甚至铤而走险

参与毒品犯罪、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因吸

毒、强制隔离戒毒的未成年人可能遭受社会歧视和

排斥，可能会产生反社会心理，引发更多社会问

题。此外，毒瘾戒断治疗需要投入大量社会资源，

极大增加了社会经济负担。

三、数智时代下我国青少年涉毒问
题的原因分析和现实阻滞

（一）青少年涉毒问题的原因分析

从群体特征来看，涉毒青少年群体往往具有一

些共性特点。在学历方面，该群体整体文化程度普

遍偏低，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吸毒者占比

最高，达57%；其次是中专、高中及小学文化程度

者，占比分别为13.8%、11%和9.5%。这一现象与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教育缺失、对毒品危害认识不足

有一定关系［2］。

家庭环境对青少年涉毒也有着重要影响。处于

单亲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再婚、双亲去世等异常

家庭状态的青少年吸毒者，合计占比27.3%，而在

普通青少年群体中占比仅为7.4%。在成长过程中，

涉毒青少年群体家人陪伴缺乏的情况较为普遍：

父母在外打工的占比21.1%，自己在外打工的占比

29.9%，在外流浪的占比4.6%，父母服刑或去世的

占比2.4%。家庭结构不完整和家人陪伴缺失，使得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关爱和引导，容易

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涉毒。

同时，青少年涉毒的一个重要诱因是朋辈群体

的影响。在青少年吸毒群体中，有朋友曾吸毒的

占比达86.8%，而普通青少年群体中这一占比仅为

1.8%，这充分说明吸毒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高度传

染性。高达44.1%的青少年吸毒者表示，自己吸毒

的原因是“被朋友带坏”；69.1%的青少年吸毒者

结合自身经历认为，不结交有吸毒行为的朋友是预

防青少年吸毒的有效措施。

此外，青少年涉毒行为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通说观点将其划分为毒品消费阶段、毒品维持阶段

和意义迷失阶段：在毒品消费阶段，青少年往往

因好奇、寻求刺激等原因初次尝试毒品；进入毒

品维持阶段后，对毒品产生依赖，吸毒行为变得频

［1］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3种合成大麻素依赖

性折算表》［EB/OL］．（2019）［2025-08-09］．http://

www.nncc626.com/index.htm．

［2］朱彬钰，吴世友，陈伟涛，等．中国青少年毒品

使用研究现状分析——基于1996—2020年中文文献的系统

综述［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

（1）：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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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且难以控制；到了意义迷失阶段，青少年完全被

毒品控制，丧失生活目标和方向，社会功能严重 

受损［1］。

（二）惩戒新型毒品犯罪的现实阻滞

首先，传统意义上认定犯罪的核心结构是共犯

认定，但在网络信息飞速发展的当下，毒品犯罪也

开始网络化，不同主体参与涉毒犯罪的情形更为

复杂。很多时候，制毒、贩毒、运毒团伙仅凭借

网络临时组合，并非为同一犯罪目的共同加功，而

是为各自目的分工合作，外围及边缘人员的参与模

式更是如此。此时，这类行为只能评价为“犯罪协

作”而非“共同犯罪”，法庭也只能基于罪责自

负原则，仅就各主体实施的具体行为认定刑事责 

任［2］。如在梁力元案中，被告人梁力元主要通过

QQ群进行线上管理，陆某、梁某等人通过该平台

达成毒品买卖意向并开展线下交易，形成一种不同

于传统毒品犯罪的协作犯罪关系［3］。

其次，新型毒品种类不断翻新，使得其法律属

性的认定难度加大。由于新型毒品的化学结构不

断变化，很多新型毒品尚未被明确列入国家管制

目录，判断这些物质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毒

品”，需要经过专业的鉴定和认定；且不同种类的

新型毒品在危害性、成瘾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如何

准确评估其社会危害性，并据此定罪量刑，也是司

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

最后，网络环境下新型毒品犯罪的证据收集和

认定也更加困难。因毒品交易在网络平台进行，交

易记录、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容易被删除、篡改，

且具有虚拟性、隐蔽性特点，给证据的固定和采信

带来极大挑战。同时，跨区域、跨国界的新型毒品

犯罪日益增多，使得案件管辖权确定、法律适用等

问题更加复杂。

四、数智时代下我国青少年涉毒问
题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对策

（一）预防环节

预防环节是遏制青少年涉毒问题的第一道防

线，应着力构建协同化的青少年涉毒预防体系。

首先，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在预

防青少年涉毒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青少

年不可或缺的温馨港湾［4］。父母长辈的关爱支持

和适度引导，对青少年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和自我

价值起着决定性作用。家长应加强对青少年的关爱

和教育，及时了解青少年的思想动态和社交情况，

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家长

要提高自身对新型毒品的认知能力，主动向青少年

讲解毒品危害和识别方法，营造良好的家庭禁毒

氛围。

其次，学校作为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

必须将禁毒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向学生传授新型毒

品的危害、种类、识别方法等知识。此外，还可以

通过组织主题班会、社会实践等活动，并充分利用

网络平台开展禁毒宣传，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从根源

上预防青少年涉毒问题。例如，四川省资中县举办

“少年警校”［5］，各省自主组织开展青少年禁毒

知识竞赛活动［6］；再如湖北省通过AI全息模拟互

动技术，向青少年参观者直观展现吸毒2年至15年

后的身体变化，引导青少年群体珍爱生命、自觉远

［1］洪佩．社会转型初期青少年吸毒者的毒品使用生涯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21（1）：122-128．

［2］时延安．网络规制与犯罪治理［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6）：14-23．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5。可访问于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9/0625/c42510-

31187598.html．

［4］布海璐，毛维国．浅析家庭氛围对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影响［J］．心理月刊，2019，14（1）：9-11．

［5］中国禁毒网．“青春无毒，逐光而行！这里的‘小警官’们上了堂特别的禁毒课”．［EB/OL］．（2024-06-19）

［2025-08-09］．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kxNTc4Mg==&mid=2650993844&idx=4&sn=a401b09ed5de8c0e74fcede1

2387ac17&poc_token=HCjnmmijKKg7aybVJhbDKbFL4-FlDo_4R4xEPXvu．

［6］中国禁毒网．2024年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活动启动．［EB/OL］．（2024-10-26）［2025-08-09］．http://www.

nncc626.com/20241026/62fc5aa3ff8a4202bcbdf24b96b77a82/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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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毒品［1］。

（二）侦查环节

现阶段，传统侦查模式已难以满足打击新型毒

品犯罪的需求，因此，依托各类智能技术和战法搭

建智能侦查平台成为新方向。

首先，该平台需要搭载可精准识别和应对新

型毒品的人工智能技术。国际上，采用人工智能

技术辅助办案人员分析新型毒品结构的做法，在

最近的禁毒工作收获奇效。国外学者开发的AI应用

“DarkNPS”，可以预测未来可能出现在非法市场

的未知新型毒品化学结构，也可以通过使用质谱分

析技术阐明刚流入非法市场的新型毒品完整化学

结构。基于此训练，该模型生成了约890万种潜在

人造毒品；模型训练完成后，科研人员对非法市

场上出现的196种新人造毒品进行测试，发现其中

超过90%的新型“毒品”均在模型生成的种类范围

内［2］。这种智能技术为禁毒部门排查新型毒品隐

患、开展有效预先防范提供了便利。我国可以在引

进并研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多地多部门信息数据

库统筹共享的优势，打通各部门信息屏障，实现数

据在不同警种和系统之间的流通共享［3］，以便于

第一时间发现新型毒品、分析新型毒品、打击新型

毒品。

其次，智能平台可以依托大数据技术串并整合

毒品犯罪线索，实现及时发现、共享共治、证据固

定，同时归纳挖掘潜在线索和关联信息。与此同时

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情报共享机制，实现线索快

速传递和整合，提高侦查效率。同时可以依凭面部

识别技术对涉毒人员进行精准布控：现阶段禁毒部

门应着眼运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提高

吸毒人员容貌识别准确率，为案件侦办提供线索支

撑；对有涉毒经历的人员进行重点监控，建立面部

数据库，逐步建立以网络轨迹为核心的防控模式，

通过监测其轨迹信息、通信信息、财产变动信息等

重点信息，防范涉毒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最后，建立健全针对线上毒品交易的虚拟货币

监管机制，有助于智能平台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的

监测和管控，切断毒资可能流入的渠道。同时，运

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数字资产进行追

踪分析，切实提升毒资截断效率。具体来讲，为破

解加密通讯与虚拟支付构成的隐蔽交易网络，智能

侦查平台需打通Telegram暗网通讯、物流面单及比

特币交易链三类数据接口：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解析“奶茶”“邮票”等毒品代称［4］，自动关联

异常体积重量的寄递订单；同时利用区块链地址追

踪标记涉毒资金流向，生成洗钱拓扑图谱。由此识

别的涉毒风险线索可直接指导现场行动：依托涉毒

人员关系库定位供应枢纽节点后，对高频接触者启

动电磁信号围栏监测；同步部署移动式光谱快检设

备至重点区域，快速完成依托咪酯等物质的分子识

别，检测数据即时回传智能平台并生成毒情热力

图，最终形成动态侦查闭环。

（三）起诉和审判环节

在司法活动中，青少年涉毒问题的难点在于，

往往要求公诉人和合议庭对案件定性和判罚斟酌极

其精准。而适用于法庭的智能技术，其最大优势在

于为审判活动提供最客观、最真实、最扎实的证据

体系。此外，现阶段应致力于打造智慧审判体系，

通过不断优化算法，助力司法机关高效审查起诉

和精准定罪量刑。司法实践中，一些案涉新型毒品

的种类、含量不尽相同，如果采用人工机械折算不

仅没有一定的标准，而且可能导致量刑随意化，同

时上述数量信息也无法按传统方式折算。故如何精

准折算毒品相关数量以辅助定罪，如何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整合评价全案情节以辅助量刑，显得格外重

要。具体来讲，针对新型毒品犯罪的证据认定困

境，司法机关可以考虑构建全国涉毒案件电子卷宗

标准库，便于提取关键事实要素，并通过知识图谱

［1］荆楚网．湖北禁毒引入AI技术创意宣传让人

耳目一新 模拟“吸毒的你”后果触目惊心［EB/OL］．

（2024-01-09）［2025-08-09］．http://news.cnhubei.com/

content/2024-01/09/content_17234321.html．

［2］Skinnider MA，Wang F，Pasin D，et al．A deep 

generative model enables automated structure elucidation of novel 

psychoactive substances［J］．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2021，3（11）：973．

［3］王卫华．公安大数据视域下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的

路径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29（2）：101-108．

［4］王鹏飞．青少年吸毒的高危因素及防控措施分

析——基于对6省市涉毒青少年的实证考察［J］．中国青

年社会科学，2020，39（2）：1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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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验证言词证据矛盾点［1］。在此基础上开发智

能量刑辅助系统，将青少年年龄、毒品种类、纯度

及制毒阶段（成品/半成品）等参数作为考量情节

指标，辅助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开展案情研判。

（四）矫治环节

在我国，被打击处理和待刑释人员如何重返社

会，是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话题。而在青少年涉毒

问题中，由于其兼具“青少年”和“涉毒人员”的

双重特殊身份，其在外部再就业环境及亲属关系中

极易受到疏远和偏见。此外，青少年若作为涉毒类

犯罪人员，本身吸毒的也不在少数，其自身还会

有复吸的可能甚至再次走上涉毒犯罪道路。因此，

完善对他们的个性化矫治，可以考虑使用各类智能

技术精准捕捉其特征，为青少年涉毒人员绘制成瘾

性“画像”，推动个性化的矫治方案。例如，上海

禁毒实践已经通过脑科学与行为科学技术构建个体

化人脑连接组，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揭示冰毒成瘾者

毒瘾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发明了一种能够快速“读

脑”、鉴定吸毒者并计算个体化毒瘾严重程度的技

术［2］；再如浙江省公安机关在青少年涉毒打防管

控的成功司法实践，推广重点未成年人帮扶“护

苗”平台（如吴兴未成年人“护苗”中心等），建

立高危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工作流程，以数字化手段

推进青少年帮扶矫治，实现智能技术与矫治工作的

融合；又如湖北禁毒实践通过AI全息模拟互动屏展

示吸毒后身体的恐怖变化，引导吸毒人员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让矫治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应协同政法委、教育、民

政、卫健、法院、检察、关工委等部门依法履职，

联合社会关护力量，不仅要做好事前预防教育、事

中维权感化，更重要的是做到事后矫正帮教，建立

较为科学的司法保护体系［3］，为涉毒青少年建立

具备心理疏导、观护矫治、法治教育、家庭辅导等

功能的青少年关爱（观护）中心，并定期对其进行

尿检、家访等工作［4］，确保其不再复吸，帮助涉

毒青少年摆脱毒品困扰，重新回归社会。

五、结语

数智时代的技术红利在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的

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现实问题。新型毒品交易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网络化、隐蔽化特征，对青少年群体

构成威胁。为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正视新型毒品

的法律界定难题与网络犯罪的侦查取证困境，更需

要构建技术赋能与社会协同深度融合的治理生态，

从源头治理青少年涉毒问题。无论是预防环节的家

庭关爱、学校教育与智能风险预警，侦查环节的AI

毒品鉴识、跨部门数据共享与虚拟货币监管，还

是司法环节的智慧审判辅助与矫治环节的个性化帮

扶，其核心都在于通过技术融通，将智能技术与青

少年成长规律、社会治理逻辑紧密结合，进而降低

青少年涉毒风险。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遏制青少年涉毒问题不

仅是法律、技术和毒品犯罪势力的较量，更是对社

会治理能力的考验。应始终保持青少年涉毒问题治

理体系动态调整，为青少年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

境，为社会和谐稳定筑牢根基。

（责任编辑：李秀玲）

［1］姜远亮．制造毒品行为的涵义界定与司法处理［J］．法律适用，2025（1）：131-147．

［2］Tian W W，Zhao D，Ding J J．An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signature predicts craving for methamphetamine［J］．Cell 

Reports Medicine，2023，5（1）：101347．

［3］张雷勇，姚峰，方鼎，等．涉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基于对合肥市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

的研究［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2（6）：25-32．

［4］张卓茜．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续照管障碍及对策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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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scents’ Drug-Related Issues in China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Sun Yongbo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drug-related cases in China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emergence of new types of drugs, lighter forms, and a shift toward networking. Due to their strong 

curiosity, weak self-control, and lack of discriminative ability, adolescents are highly vulnerable to engaging in 

drug use, drug trafficking, and other behaviors under the inducement, abetment, or deception of lawbreakers. In 

practice, adolescent drug-related issues generally exhibit the following features: a large variety of new drugs with 

accelerated iteration and upgrading, which are more misleading and concealed; an obvious trend toward non-

contact and networking in the drug market; and increased risks of drug-related activities in entertainment venues. 

Once adolescents become involved with new drugs, it not only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causes great social harm. By exploring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al level,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eer influence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 drug-involved groups, we can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causes. 

Meanwhile, cracking down on new drugs faces practical obstacles in terms of legal identific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governance system for adolescent drug-related issue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 the links of 

prevention, investigation, judiciary, and correction regarding adolescent drug-related problems, thereby providing 

a new technical path for addressing adolescent drug-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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